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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一
二
二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十
二
月
十
六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一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簡
代
理
校
長
國
清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一
二
一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一
、
提
案
事
項
提
案
一
決
議
二
修
正
為
﹁
其
餘
照
案
通
過
﹂
。 

二
、
修
正
後
紀
錄
確
定
。    

  
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教
務
處 

教
育
部
為
鼓
勵
學
校
、
學
術
研
究
機
構
或
團
體
辦
理
國
際
學
術
教
育
交
流
活
動
，
以
增
進
國
際
彼
此
交
流
與
互
動
、
提

升
我
國
國
際
形
象
及
能
見
度
，
於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令
頒
﹁
教
育
部
補
助
辦
理
國
際
學
術
教
育
交
流
活
動
實
施
要
點
﹂
。

補
助
： 

︵
一
︶
國
內
公
私
立
各
級
學
校
及
學
術
研
究
機
構
。 

︵
二
︶
經
核
准
設
立
之
國
內
教
育
事
務
財
團
法
人
或
社
團
法
人
︵
以
下
簡
稱
民
間
團
體
︶
。 

︵
三
︶
本
部
所
屬
駐
外
文
化
單
位
薦
送
之
海
外
學
人
團
體
、
學
術
機
構
或
留
學
生
團
體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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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辦
理
下
列
活
動
時
： 

︵
一
︶
赴
海
外
舉
辦
教
育
展
或
辦
理
招
生
宣
導
活
動
。 

︵
二
︶
辦
理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、
研
習
營
或
學
術
講
座
。 

︵
三
︶
其
他
經
本
部
認
定
屬
於
國
際
學
術
教
育
交
流
之
各
項
活
動
。 

 
給
予
新
台
幣
六
十
萬
元
以
下
的
經
費
補
助
。
申
請
細
節
請
瀏
覽
教
育
部
國
際
文
教
處
網
頁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實
習
輔
導
處 

一
、
傑
出
校
友
表
揚
大
會
已
於
十
二
月
九
日
順
利
舉
辦
完
成
，
感
謝
音
教
系
、
總
務
處
、
學
務
處
、
軍
訓
室
、
視
聽
中

心
、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的
協
助
及
各
位
師
長
的
親
臨
與
會
，
近
期
內
將
召
開
處
裡
工
作
檢
討
會
，
以
做
為
下
次
活
動

改
進
的
參
考
。 

二
、
接
獲
新
竹
市
某
國
小
的
抱
怨
，
謂
本
校
同
學
到
他
們
學
校
進
行
教
學
觀
摩
的
次
數
甚
多
、
商
定
及
準
備
作
業
的
時

間
太
短
、
同
學
的
秩
序
不
佳
等
等
問
題
。
實
輔
處
肯
定
並
支
持
我
們
學
校
老
師
教
學
的
用
心
，
但
懇
請
各
有
關
單

位
轉
知
我
們
的
老
師
，
若
要
到
其
他
單
位
參
訪
，
儘
量
提
前
作
業
，
並
最
好
以
行
文
方
式
為
之
，
也
請
老
師
要
求

參
訪
的
學
生
注
意
禮
節
。 

 

裁
示
：
一
、
請
各
系
主
任
利
用
週
會
及
各
種
集
會
宣
導
，
並
請
導
師
輔
導
學
生
要
注
意
禮
節
。 

 
 

 

二
、
到
其
他
單
位
參
訪
，
儘
量
以
行
文
方
式
為
之
。 

 
 

 

三
、
各
項
實
習
相
關
問
題
，
請
實
輔
處
於
相
關
會
議
中
研
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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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告
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體
育
室 

一
、
今
年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於
十
二
月
十
日
圓
滿
結
束
，
非
常
感
謝
全
校
師
生
的
參
與
。
於
十
二
月
十
六
日
中
午
十
二

點
將
召
開
檢
討
會
，
各
位
師
長
若
有
任
何
建
議
，
歡
迎
提
給
體
育
室
轉
交
籌
備
會
檢
討
與
改
進
，
期
望
明
年
有
更

好
的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呈
現
在
大
家
面
前
。 

二
、
本
屆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共
有
十
項
二
二
人
破
大
會
紀
錄
。
非
常
感
謝
各
單
位
主
管
與
系
主
任
親
臨
現
場
為
我
們
頒

獎
。 

三
、
感
謝
教
官
室
教
官
協
助
開
閉
幕
典
禮
的
點
名
工
作
，
使
得
今
年
參
與
運
動
會
同
學
比
往
年
踴
躍
。 

 

裁
示
：
謝
謝
各
單
位
的
協
助
。 

 
 

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音
樂
系 

音
樂
系
今
日
起
舉
辦
一
系
列
活
動
，
請
大
家
踴
躍
觀
賞
。 

 

裁
示
：
歡
迎
大
家
蒞
臨
觀
賞
。 

 
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附
小 

附
小
在
本
週
六
舉
辦
家
長
教
學
日
及
國
際
月
活
動
，
敬
請
踴
躍
參
加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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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示
：
請
大
家
踴
躍
參
加
。 

 
玖
、
臨
時
動
議 

提
案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附
小 

建
議
學
校
辦
理
﹁
建
構
取
向
教
學
法
﹂
的
觀
摩
會
或
研
討
會
，
讓
大
家
能
有
更
深
入
的
瞭
解
。 

 

決
議
：
請
初
教
系
、
數
學
系
、
科
教
中
心
研
究
可
行
性
後
再
提
案
討
論
。 

 

拾
、
散
會 


